


化民为贼：明代南赣地区的赋役、移民与民变

———以龙南、安远两县为中心

周星宇　 曹树基


［摘　 要］ 　 明初动乱对南赣地区造成重大冲击。 以田亩饱和度作为分析工具，可以为龙南、安远两县乱后恢复过程中

的移民生计与赋役体系的重建提供数据解释。 永乐年间与成化年间本地区赋役额的异动可以证明，地方官员在考绩压力

下将维护赋役平衡作为主要任务。 明中后期的一系列变动，打破了本地区的赋役平衡。 为了填补赋役空缺，地方官员化民

为贼，将境内一批缴纳田赋、为官服役的特殊人群建构为不交田赋不派徭役的“化外之民”，从而制造了明代中后期的南赣

“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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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赣，原为江西南安、赣州两府的统称。 明代中叶，因镇抚寇乱，南赣成为赣、湘、闽、粤四省交

界地区的一个准行政区名称。 征诸史籍，南赣巡抚辖区因时而异，但核心地区则是龙南与安远两

县。 本文采用制度史的视角，围绕龙南与安远两县的赋役史，讨论政府与民众各自的立场与行为，
为明代中叶南赣地区的民变与镇抚提供一个新的解释。

关于南赣民变，学者已有精辟论述，并建构了相当精彩的解释模型。 刘志伟认为，明代南赣地

区动乱的主要参与者实际上是居住在山林河海间的“蛮夷”，他们没有编入或脱离了里甲户籍，不供

赋税，不服差役，但也没有合法地占有土地，不能参加科举，甚至常常被视为“盗贼”或“亡命之徒”。
正是由于这些“化外之民”具有的“无版籍”“不供赋税”“不服徭役”的属性，才导致他们与政府的

严重冲突。① 陈春声的韩江流域区域史研究，深化了这一论述。 他认为该地域的社会经济形态与文

化面貌建构的过程，其实是“猺人”“蜑人”归化为编户齐民，以及“山贼”被纳入治理的过程。② 在此

基础上，黄志繁提出“化外之民”身份的开放性问题。 他认为，文献中的“畲民”与“编民”的身份差

异仅在于是否承担赋役。③ 最近，李仁渊从畲人如何被分类，以及畲人如何形成族群内部的认同为

契入点，讨论了畲人与山区逋逃者亦即“山贼”的关系，以及国家针对两类人群不同的管理方式。④

无论从史料上还是从逻辑上，学者们对于南赣地区社会变动的这一解释堪称妥帖。 本文拟对

这一解释展开进一步分析。 问题之一：从制度层面，赋役制度可以分解为田赋交纳与徭役承担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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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以前的学者似乎未加区分，隐含着赋役合一的假设。 问题之二：赋役制度不仅是制度，而且还

是数据。 正是由于缺乏数据分析，明代赋役与民变的逻辑并没有在已有解释中得到完美的体现。
最近，曹树基以“田亩饱和度”作为分析工具，对“化外之民”的身份做出不同的解释。 所谓“田

亩饱和度”，指的是同一区域历史时期纳税田亩与 １９４９ 年纳税田亩的数量之比，可以用来测量重大

事件对区域人口、土地资源的影响，并借此评估当地政府的赋役政策。 这一工具性概念还可以用来

测量人口流动的推力与拉力，解释区域之间人口流动的成因与效果。 曹树基证明，明代存在黄册户

口与田赋实征册（收税册）户口两套数据。 在洪武以后南方的大多数地区，黄册户口转变为派役单

位，而田赋实征册（收税册）户口则仅仅是纳税户口———户名之下，依亩计税。 明代闽赣粤三省山区

中的所谓“化外之民”，只是不列入黄册却见于田赋实征册（收税册）的不承担徭役的纳税者，且一

直处于政府的管辖之下。①

具体到南赣地区，曹树基证明，洪武初年的周三官之乱造成若干县域人口的大量死亡与流失，
政府不得不大幅减少赋役之额，战乱中心地区出现极低的田亩饱和度。 为了恢复旧额，地方政府招

徕移民，升科田地。 至明代中叶或明代后期，各地赋额大都恢复或超过了周三官乱前的水平。 借助

一条鞭法，政府将一县应佥之役摊入田亩，从而实现赋与役的公平及一体化。 本文则将进一步证

明：在考绩压力下，地方官员为重建赋役而建构“流贼”，借此将原来不承担徭役者重新纳入徭役佥

派体系。
本文分以下三部分展开：其一，从田亩饱和度看明初的移民生计；其二，明前中期重建赋役平衡

中的官民互动；其三，明中后期的赋役失衡与“民变”的发生。

一　 从田亩饱和度看明初的移民生计

本节重建从明代初年至 １９４９ 年龙南、安远两县的行政区划，以奠定田亩饱和度计算之基础；再
证明两县析县过程中行政区划切割与赋役转移的高度匹配，说明计算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一）龙南县

天启《赣州府志》卷 １８《纪事志·郡事》记载：“洪武十八年乙丑，广贼周三官、谢仕真攻破县城，
焚公廨，杀掠甚惨。”②据嘉靖《赣州府志》卷 ４《食货·户口》，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龙南县 ２６０ 户，
１ ２４６ 口，户均 ４． ８ 口。 数据合理，人口奇少，据此可见周三官之乱给龙南带来的毁灭性破坏。

在南方的大多数地区，洪武二十四年之后，黄册户口呈减少趋势；而在龙南县，据上引资料，永
乐十年（１４１２）６０２ 户，２ ３２８ 口，户均 ３． ９ 口；户数与口数成倍地增加。 同样，洪武二十四年龙南县

仅有 ２ 图，③到天顺《大明一统志》中增为 ４ 里。④ 图即为里，里数随人口倍增，可以窥见力役之恢复。
嘉靖《赣州府志》卷 ４《食货·贡赋》记载，洪武二十四年龙南县“民田地”仅有 ４０６ 亩，赋源摧毁

殆尽。 永乐十年增为 ９１ ８４６ 亩，⑤亩数增加 ２２５ 倍，远远超过户口增幅。 不过，这一数据是否真实，
留待下一节专门讨论。

龙南县位于赣州府南部，与广东交界。 隆庆三年（１５６９）定南设厅，割龙南县 ３ 堡、信丰县 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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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安远县 ３ 堡，龙南县所割堡数占定南厅的 ４６． ２％ 。① 新修地方志称清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又割

信丰县 ４ 堡和龙南县 ２ 堡设立虔南厅，则可认为龙南县所割大致占虔南厅（全南县）的 ３３． ３％ 。②

１９４９ 年龙南有 １１． ７ 万人，耕地 １５． １ 万亩。③ １９４９ 年定南人口为 ７． ４ 万，耕地为 １４． ４ 万亩，④其

中有 ４６． ２％的田亩与人口是 １５６９ 年时从龙南划入。 １９４９ 年全南县人口为 ６． ９ 万，耕地田为 １６． ８
万亩，⑤其中有 ３３． ３％是 １９０３ 年从龙南划入。 于是有下式：

龙南（１３９１） ＝龙南（１９４９） ＋ ０． ４６２ 定南（１９４９） ＋ ０． ３３３ 全南（１９４９）
龙南田亩（１３９１） ＝ １５． １ ＋ ０． ４６２ × １４． ４ ＋ ０． ３３３ × １６． ８ ＝ ２７． ３ 万亩

龙南人口（１３９１） ＝ １１． ７ ＋ ０． ４６２ × ７． ４ ＋ ０． ３３３ × ６． ９ ＝ １７． ４ 万

这样，洪武二十四年龙南县的田亩饱和度仅为 ０． １５％ 。 从 １４１２ 年至 １９４９ 年，龙南在籍人口从

２ ３２８ 人增加至 １７． ４ 万，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８． １‰，大大超过人口自然增长速度，说明洪武二十一年

（１３８８）之后，有大量人口迁入。 地方志所称“时遭兵寇之后，百务俱弛，文七奏减粮税，省冗官，招
抚流窜，劝课农桑”，⑥确是历史的真实。

（二）安远县

洪武年间安远县深受“周三官之乱”影响，广东《龙川县志》称呼周三官为“安远贼”，⑦可见这场

动乱以安远为中心。 据上引嘉靖《赣州府志》，洪武二十四年安远县 ２９３ 户，１ ４４５ 口，户均 ４． ９ 口。
以后渐次恢复，永乐十年 ６３１ 户，３ ５５０ 口，户均 ５． ６ 口。 户口皆成倍增加，与龙南县情况相同。

又据嘉靖《赣州府志》卷 ４《食货·贡赋》，洪武二十四年，安远县在籍田亩为 ２ ０８３ 亩，至永乐

十年恢复到 ６ ９８９ 亩。⑧

安远县位于龙南县东，邻接闽、粤两省，明初 ２６ 堡。 隆庆三年析定南厅时割出安远 ３ 堡，推断

安远析出之田亩及人口约占定南的 ４６． ２％ 。 万历四年（１５７６）又割 １５ 堡设立长宁县（寻乌县），则
长宁全部田亩及人口均来自安远，此时安远仅剩 ８ 堡。 后又从会昌县补入 ４ 堡与一些畸零地，畸零

地后改设为雁门堡。 由此推断，割长宁后，安远县田亩及人口的 ３８． ５％来自会昌县。⑨ １９４２ 年安远

县五龙乡部分畸零地与上濂乡第八保部分划入会昌县，因占彼时安远县 ２１１ 保的很小部分，故忽略

不计。

１９４９ 年安远有 １２． ７ 万人，耕地 ２５． ２ 万亩，因有 ３８． ５％的田亩和人口从会昌割入，换言之，只
有 ６１． ５％出自 １３９１ 年的安远。 １９４９ 年寻乌县有 ９． ４ 万人，耕地 ２２． ７ 万亩。 定南县数据详见上

文，有 ４６． ２％析自安远；于是有下式：
安远（１３９１） ＝ ０． ６１５ 安远（１９４９） ＋寻乌（１９４９） ＋ ０． ４６２ 定南（１９４９）；
安远田亩（１３９１） ＝ ０． ６１５ × ２５． ２ ＋ ２２． ７ ＋ ０． ４６２ × １４． ４ ＝ ４４． ８ 万亩；
安远人口（１３９１） ＝ ０． ６１５ × １２． ７ ＋ ９． ４ ＋ ０． ４６２ × ７． ４ ＝ ２０． ６ 万；
据此，洪武二十四年安远县田亩饱和度只有 ０． ４％ 。 从 １４１２ 年至 １９４９ 年，安远在籍人口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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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５０增至 ２０． ６ 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 ７． ６‰，情况与龙南近似。
（三）析县与赋役转移

行政区划调整的本质就是纳税田亩与派役单位的调整，也就是赋与役的调整。 一个地区与一

个地区的赋额差异，本质是税率的差异。 尽管各地均存在土地等级的不同划分，以及不同等级土地

税率的不同，但一个县的平均税率是可以计算的，县与县之间的税率差异也是可以度量的。 然而，
对于力役的佥派而言，采用什么计算口径，就是一个大问题。

在安远县，隆庆二年（１５６８）一份有关割建定南县的奏文称：“本县二十六保，分为五里，人户七

百余户，田粮五百三十九石……今扣三保，共册载人丁一百二十一丁，田塘地粮五十六石八升四合

二勺九抄。”①即在设立定南县的过程中，安远县割出了 １１． ５％的保与 １０． ６％的秋粮米，两个比例相

当接近，推测切割之差役约为 １１％ 。
万历四年一份有关割建长宁县的奏文称：“安远县原额五里，计五坊二十三保，今议定分割……

一十五保……官民丁粮三项通共三百七十一石四斗六升三合五勺六抄二撮……本县只存三里，人
丁五百八十八丁，官米一十石一斗三升八合五勺八抄一撮，民米一百七十一石三斗五升二抄。”②即

在切割长宁县后，安远县剩余 ３４． ８％的堡和 ３２． ８％的税粮米。 两个比例基本一致，推测切割之差

役约为 ３３． ８％ 。
（四）小结

海瑞曾知赣州府兴国县，著有《兴国八议》，其文称：
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袂接，地不能尽之使农，贸易不能尽之使商，比比游食他省。 是

一省民也，此有余地，彼有余民，目亲睹，身亲历，听其固然而不一均之也，可乎……今日若张主

有人，凡愿籍南赣者，与之除豁原籍，而又与之批照，以固其心，给之无主山地荒田，使不尽佃仆

于富户，民争趋之矣。 民争趋之，则来者附籍不归，未来者闻风仰慕。 不数年间，南赣无余地，
村居联络，可以挟制诸巢之寇，吉安等府无余民，衣食不窘，可无为逃流为盗贼之忧。③

海瑞之议，描述了南赣的移民动态。 江西省内“有余民”的吉安、南昌府，向“有余地”的南安、
赣州府移民，恰好说明了高田亩饱和度地区向低田亩饱和度地区的人口流动。 同时，海瑞还主张官

员应当采取措施支持这种移民行为，包括帮助移民摆脱原籍，脱离户口旧册，从而不必承担多重徭

役。 海瑞主张给予他们批照便于流动，还允许他们占有土地。 但事实并不尽如其构想的那般完美，
许多移民脱离了旧籍，却未能编入本籍的黄册户口，最终成为只缴纳田赋却不承担差役的“赋口”。

将龙南和安远两县置于这一框架中来看，可以发现，经过元末战乱和“周三官之乱”，龙南与安

远毁灭殆尽，两县也由此成为了田亩饱和度极低的地区。 地方政府为了重建本地赋役，大力招抚各

地流民，充实人口。 于是，空旷的田地与地方政府的徕民政策，形成两股拉力，将其他地区的人口源

源不断地吸引进来。

二　 田赋恢复与催科指标问题

本节继续以南赣两县为例，先讨论明代地方官员考绩制度与南赣赋役恢复的逻辑，再讨论龙南

县赋役恢复过程中出现的指标问题。
（一）田赋恢复与官员考绩压力

明初动乱使龙南、安远两县损失大量人口与田亩，原有赋役系统受到极大破坏。 从逻辑上推

理，田亩饱和度越低，人均拥有的潜在田亩数越多，地方政府招民垦殖，恢复赋役的心情也越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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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役恢复的过程，也是地方官员考绩制度调整的过程。 陈国平指出，不同时期地方官的考核标

准有所不同，明代初期，主要是恢复人口与田亩，休养生息。① 高寿仙认为，明代中期，赋役征收成为

考绩的核心，且明代考绩体制是记过不记功的。②

周三官乱后，南赣残破，许多地方的正常赋役已经无法征收。 洪武二十二年（１３８９）八月，瑞金

县丞古亨言：“初民户在籍者六千一百九十三人，今亡绝过半，田多荒芜，租税无所从出，乞除其徭

役，蠲其无征之赋。 上是其言，诏从之。”③朝廷蠲免的是“无征之赋”，即无法征收的赋税，或名存实

亡的税额。 那么，当我们对待明初的蠲免政策时，就应该注意，蠲免实则是对现实状况的无奈追认，
而非朝廷主动施予恩泽。

从洪武至永乐，蠲免政策也惠及南赣地区。 焦竑称：“南安、赣州等九府荒田粮六万石，有司岁

抑取于民，民不堪。 公以闻，悉蠲其额。”④具体到龙南、安远两县，洪武至永乐年间，两地地方官先后

上奏，要求蠲免。
龙南县教谕陈九思说：“盗寇之余，田荒失业，民苦征输，九思建议奏减秋粮三千有奇，民困以

苏，流转复业。”⑤安远县典吏杨霄远则说：“当是时，守土即能员，缺粮必遭下考，至若铅刀末吏，入嗷

嗷鸿雁之逼，缓征必误于官常，严比更妨夫民变，岂非进退维谷欤……臣愚以为欲为安远计久长，非
薄敛必不可，非十中薄五六仍不可。”⑥杨霄远的奏文解释了官员的无奈：其一，若完不成田赋指标就

要承担仕途风险；其二，过于积极的强硬摊派可能引起新的反抗。 杨氏也提出了处理方案，至少应

当将田赋指标打个对折或六折。
（二）田赋恢复中的指标问题

动乱结束之后，龙南、安远县开始了赋役系统的恢复过程。 田赋的恢复体现在田亩和秋粮米数

据上，役的恢复体现在人口数据上。 将同县某一历史时期与析县前稳定下来的嘉靖年的田亩和秋

粮米数据相比，得到的比值视作恢复的程度，进而，可以得到税亩恢复度与税粮恢复度。 此处以龙

南县为例，详细的恢复过程数据见表 １：
表 １ 　 明代龙南县田亩、人口与秋粮米的变化

时间 田亩 ／亩 秋粮米 ／石 人口 人均田亩 ／亩 税亩恢复
度 ／ ％

税粮恢复
度 ／ ％

洪武二十四年 ４０６ １６ １ ２４６ ０． ３ ０． ４ ０． ４

永乐十年 ９１ ８４６ １７１ ２ ３２８ ３９． ５ ９２． ９ ４． ０

景泰三年 １０ ５６３ ４８１ ３ ３２４ ３． ２ １０． ７ １１． ４

天顺六年 １１ ４５７ ４９０ ３ ４４５ ３． ３ １１． ６ １１． ６

成化八年 ９８ ８４６ ４ ２３１ ３ ３６６ ２９． ４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弘治五年 ９８ ８５６ ４ ２３１ ４ ５５９ ２１． ７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正德七年 ９８ ８６０ ４ ２３１ ４ ８６７ ２０． ３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嘉靖元年 ９８ ８５８ ４ ２３１ ４ ７９０ ２０． ６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万历清丈后 １６６ ４２３ ３ ６６６ ３ ０７８ ５４． １ — —

　 　 说明：１． 府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仅有“民田地”数据，应有低估；２． 为阅读方便，田亩数与税粮额保留整数，人
均田亩数保留一位小数。

资料来源：嘉靖《赣州府志》卷 ４《食货》，同治《赣州府志》卷 ２７《食货》。

·４２１·

《史林》１ ／ ２０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国平：《明代官员考核制度述论》，《中南政法学院学报》１９９３ 年第 １ 期。
高寿仙：《明代官员考核标准与内容考析》，第五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明史学会第三届年会论文，西安，１９９３

年 ８ 月，第 ２６５—２８７ 页。
《明太祖实录》卷 １９７“洪武二十二年八月一日”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１９６１ 年校印本，第 ２９５３ 页。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 ２６《吏部三·北京行部左侍郎金华刘公辰墓志铭》，台湾学生书局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１０７７ 页。
乾隆《龙南县志》卷 １５《职官·名宦》，第 ２１ａ 页。
杨霄远：《薄敛仁民疏》，乾隆《安远县志》卷 ８《艺文》，乾隆十五年刻本，第 ２ｂ 页。



从表 １ 可见，从洪武二十四年开始，龙南呈逐渐恢复状态。 不过，龙南数据变动依然存在疑点：
一是永乐十年龙南县田亩数过高，之后大幅减少；二是成化年间田亩再次大幅增加，原因何在？

关于永乐税亩问题，洪武二十四年龙南县的税亩为 ４０６ 亩，永乐十年增加到 ９１ ８４６ 亩，景泰三

年（１４５２）又下跌到了 １０ ５６３ 亩。 永乐数据不是抄写错误。 将税亩恢复和税粮恢复放在一同比较

时，才能读懂永乐税亩的奥妙。
根据表 １，除永乐十年外，龙南的税亩恢复和税粮恢复是同步的，而永乐十年田亩数则可以理解

为上级政府对龙南县下达的催科指标，秋粮米的记载才是实际完成的量。 或许永乐年间，龙南县社

会状况得到了一定恢复，上级就迫不及待想恢复明初乱前原额税赋了。 这种浮夸指标不切实际，龙
南县地方政府当时能够实际控制的税亩应该为 ３ ９５４ 亩。①

既然如此，就可以利用现有数据反推洪武乱前税粮原额的估测值为 ３ ９３１ 石。 在表 １ 中，历年

数据除洪武年仅有“民田地”外，其余均为“官民田地塘”的值，意味着周三官乱后，其余科则的秋粮

米未被统计进来。 将估测值视作洪武乱前的原额，则陈九思奏免量 ＋ 洪武“民田地”剩余量 ＋ 未被

统计量理应接近 ３ ９３１ 石。② 上文洪武二十二年教谕陈九思请求蠲免秋粮米 ３ ０００ 石有余，洪武“民
田地”剩余秋粮额 １６ 石，则未被统计量约为 ９１５ 石。

关于成化催科问题，成化初年，龙南县的税亩和税粮大规模恢复，成化八年（１４７２）之后趋于稳

定，可以视作万历一条鞭法改革前政府控制能力的上限。 而这一恢复过程是明代地方官员考绩制

度调整后，龙南县官员们努力的结果。
在中央层面，《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五年（１４３０），官员考绩中关于催科的要求明确为“天下

官员三、六年考满者，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任内钱粮完足，方许给由”。③ 后来逐渐出现相

应的惩罚措施。 《明世宗实录》记载：“凡征解未完者，籍记多寡，着为限程，限内皆停俸，以完日支

给。 过限者并下巡按逮问，送吏部降用。”④这是一个长期发展并趋于严厉的过程。 在考绩压力下，
成化年间的龙南地方官员开始覆田升科。

谢泽与杨友谅先后任龙南知县。 谢泽任内大兴土木，先后兴建城墙、望江楼、布政分司行署、按
察分司行署，重修塔下寺，⑤虽有政绩，但徒增负担。 嘉靖《赣州府志》卷 ７《秩官》对他的评价是“额
外升科，功不偿怨”。⑥ 大兴土木既可以是乱后恢复的标志，也可以是增加徭役的体现，从“额外升

科”来看，还存在多收的可能。 杨友谅任内没有履行催科任务，嘉靖《江西通志》卷 ３５《秩官》褒扬：
“会司府文檄覆田升科，友谅仗义执言，力为分辨，考课促装，民遮道攀恋，特留一靴，以慰去思。”⑦

天顺六年（１４６２）谢泽到任知县，此时额定的税亩为 １１ ４５７ 亩，在任期间他推行升科政策。 成

化三年（１４６７）杨友谅继任，任内拒绝延续前任的催科指标。 成化八年（１４７２）郭谅继任，继承了谢

泽的方针，税亩升科至 ９８ ８４６ 亩，税额也达到了 ４ ２３１ 石，并趋于稳定。
（三）洪武原额与赋役平衡

从龙南县田赋恢复过程可知，官员努力将税亩和税额升科到某个规定的值。 这个值可以称为

催科指标。 通过计算和估测，龙南县的催科指标接近洪武动乱前的原额。 本节的问题是，洪武乱前

原额和成化年的催科指标分别是何性质？ 二者又有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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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我们把催科指标视作龙南达成了赋役平衡之后田赋的征收额，而从表 １ 可见，这个值从

成化年稳定下来后长期保持，却在万历年间发生了变动，但这个变动是析县的赋役转移所导致的。
主持析分定南厅的张翀在一份奏文中说：

勘得龙南县应割下历、高砂、横江三堡人丁四百五十九丁，田塘地粮五百六十五石九斗九

升四合七勺；安远县应割大、小石，伯洪三堡人丁一百二十一丁，田塘地粮五十六石八升四合三

勺九抄；信丰县应割南方上里员鱼、径脑，及潭庆上堡龙头岭内坑居民郭信阳等告愿割人丁四

十四丁，田塘地粮五十六石二斗三升六合六勺八抄六撮。①

所以，算上伴随析县而割补给定南的田赋，实际上龙南的田赋水平一直维持在催科指标的值，
即 ４ ２３１ 石左右。 这就是成化之后龙南达成赋役平衡状态之值。

根据一般看法，清初有田赋原额，这一原额是继承自万历四十八年（１６２０）的田赋正额，也是万

历土地清丈之后的值。 而万历土地清丈的目标就是恢复洪武原额。 在全国范围里，这是明代土地

最高额。 由于南赣经历过洪武初年的动乱，因而可以认为，在这些地方，洪武原额是指动乱前的原

额。 龙南县的土地清丈是否达到目的？ 曾任龙南知县并主持土地清丈的张先登，对这一过程有详

细阐释，他说：
及奉令，即率父老子弟躬履阡陌，以上所颁约法令试为之，数日殊不解。 既闻吉郡属泰和

行均田法至再，其民皆熟谙，而泰民附籍吾龙者最多，以类招致，得二十人，分置各乡，递相效

仿，百弓并举，凡两闰月而事竣。 予乃归署中，聚算胥程督会计之。 大约四境之土，以弓计几四

千万步，以亩计则为一千六百六十四顷二十二亩八分三厘，以上、中、下三壤及地、塘五则科粮，
上则为田一百六十五顷七十五亩一分四厘，每亩科米三升二合一勺；中则为田三百四十顷一十

九亩六分八厘，每亩科米二升七升八勺二抄；下则为一千零九十二顷八十二亩九分一厘，每亩

科米一升九合六勺八抄六撮四圭四粒。 地则三十五顷二十八亩八分八厘，每亩科米二合九勺

四抄二撮五圭三粒。 塘则三十七顷一十六亩二分二厘，每亩科米四合七勺四抄五撮二圭。 计

国初以来三千六百六十五石九斗有奇之粮额，通融均派于前五则一千六百六十余顷之内，此其

大较也。②

由此可知，在南赣，地方官员对于全县田亩情况心知肚明，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却背离了政策的

初衷，尽管清丈打着的旗号是要将田赋恢复至洪武原额，但是张先登主导的龙南清丈，并不是通过

清丈田亩恢复洪武田赋，而是调整原来的科则来获得洪武田赋。 也就是说，官员们是以现有税额为

基础，将预定的全县田赋总额，通过调整科则的方式均摊到清丈出的各里堡田亩中。 于是，这段文

字可以简化为下式：
３ ６６６≈１６ ５７５ × ０． ０３２１ ＋ ３４ ０２０ × ０． ０２７８ ＋ １０９ ２８３ × ０． ０１９７ ＋ ３ ５２９ × ０． ００２９ ＋ ３ ７１６ × ０． ００４７
万历年土地清丈，本意是恢复洪武的赋役平衡，但实际执行中却成为对成化催科指标的维护。

清丈完成后，张先登将此工作评价为“计其数，几复先朝繁庶之旧”，故而可知洪武原额与催科指标

不可等同视之，而是新体系取代了旧体系。 成化之后，官员们的目的不是增加税额而是只为守成，
追求赋役平衡，其中赋的部分就是要将官府控制的田赋维持在催科指标上。

（四）小结

伴随着明代地方官员考绩体系的具体调整，保证田赋征收越来越成为地方官员的仕途负担。
永乐、成化年间，龙南县官员先后两次尝试大幅度覆田升科，其中，永乐十年官员们试图恢复的是动

乱前的洪武原额，但是从结果来看，税亩恢复度与税粮恢复度的不同步说明这次冒进最终失败。 之

后，地方官员产生了态度分化，成化年出现的额外升科与拒绝升科，反映官员在考绩压力下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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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翀著，王尧礼、邱祥彬点校《鹤楼集》卷 １１《虔台疏集·题为恳乞圣明俯赐建县以图永安疏》，孔学堂书局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１８２ 页。

张先登：《均田书》，乾隆《龙南县志》卷 ２５《艺文》，第 ９ｂ 页。



在民誉口碑和仕途前程之间平衡。 最终，田赋额辗转达到了一个固定的值，并在以后被继承下来。
田亩和秋粮米数据的增长过程与两次升科的尝试，体现了旧有的赋役平衡被打破后辗转向新

的赋役平衡转化的过程。 同时也说明，在龙南、安远两县，官民互动一直被赋役所捆绑，在未来，若
赋役平衡被打破则必然会引起官民关系的再调整。

三　 赋役失衡与南赣“流贼”问题

本节从赋役平衡的角度出发，主要以安远县为例，讨论所谓“流贼”群体的身份性质，明代官员

“化民为贼”的过程，以及这一问题的解决对赋役平衡的影响。 本节认为，如果一个人群只要缴纳田

赋，或承担徭役，就不能轻易认定其身处“化外”。 本节将以此为标准，而不是以当时官员的判断为

标准，展开讨论。
（一）“流贼”与“巢贼”
动乱之后安远县也逐渐恢复。 这一过程详见表 ２：

表 ２　 明代安远县田亩、人口与秋粮米的变化

时间 田亩 ／亩 秋粮米 ／石 人口 人均田亩
税亩恢复
度 ／ ％

田赋恢复
度 ／ ％

洪武二十四年 ２ ０８３ １００ １ ４４５ １． ４ １７． １ １８． ５

永乐十年 ６ ９８９ ３０９ ３ ５５０ ２． ０ ５７． ２ ５７． ２

景泰三年 ６ ９８９ ３０９ ２ ９１６ ２． ４ ５７． ２ ５７． ２

天顺六年 ６ ９８９ ３０９ ６ １０５ １． １ ５７． ２ ５７． ２

成化八年 ６ ９８９ ３０９ ３ ３３２ ２． １ ５７． ２ ５７． ２

成化十八年 １２ １０３ ５３５ ６ ２３１ １． ９ ９９． １ ９９． １

弘治五年 １２ ２０９ ５４０ ６ ６３８ １． ８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正德七年 １２ ２１４ ５４０ ５ ６５４ ２． ２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嘉靖元年 １２ ２１４ ５４０ ５ ３２４ ２． ３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万历清丈后 １５４ ０６２ ４７１ １ ５５０ ９９． ４ — —

　 　 资料来源：嘉靖《赣州府志》卷 ４《食货》，同治《赣州府志》卷 ２７《食货》。

将表 ２ 与表 １ 相比，有以下几点发现：第一，安远县的田赋恢复过程与龙南县相似，可以视作同

样的模式；第二，析县之前安远县的在籍人口数起伏不定；第三，与龙南相比，毗邻的安远县恢复过

程中的人均田亩一直处于低水平；第四，综观龙南与安远二县，尽管经历恢复，但其纳税田亩和田赋

仍维持在极低的水平。
关于田赋，表 １ 中龙南经历过成化催科，人均田亩大幅上涨，根据前引曹树基的研究，这是因为

有一批躲藏在人均数字背后的耕种者，即赋口。 不过，安远县的低人均田亩则暗示本县不仅有人口

脱离了黄册，而且还有土地可能被隐匿了。
关于人口，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的数量与对应人群的身份。 我们相信在籍人口与动乱有所关联，

但是查遍《安远县志》现存乾隆、道光、同治三个版本，清人对正德以前的记载语焉不详，故不讨论。
不过，这些人口所反映的不同人群的身份性质，直接与南赣“民变”问题关联，则是下文要探讨的。

正德之后，南赣地区进入了所谓明代中期的“民变”高潮期，动乱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 正德以

前的寇乱是流窜式的，称为“流贼”名副其实，强势者如周三官，经历之处，人口亡徙，田园荒芜。 正

德之后的动乱主体却是“巢贼”，他们往往形成势力集团，盘踞峒巢，割据一方，官府将其剿灭之后，
可以招抚其势力，从而增加编户与纳税田亩。 天启《赣州府志》卷 １８《郡事》称：“下历平，高砂谢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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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悔罪，自缚诣军门，献地乞招，愿为编户，乃即其地建定南县。”①

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设立崇义县时，王守仁称其中“流贼”具有外来属性：“原系广东流来，先年

奉巡抚都御史金泽行令安插于此，不过砍山耕活。 年深日久，生长日繁。”②金泽巡抚南赣是在弘治

七年（１４９４）至弘治十一年（１４９８）间，若全信王守仁言，该如何解释短短二十余年，新民在此地生活

就“年深日久”了？ 由此生出疑问，文献中的“化外之民”真的是在“化外”吗？③

为了更好理解这一时期动乱群体的身份，应对其名称加以区分，称为“流贼”已经名不副实，称
为“巢贼”更加合理，被占据的区域则为“贼巢”。 《重修虔台志》称“险巢深穴，群盗潜伏时发”，而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大帽山、浰头、黄乡等贼巢。④ 现列出其中活跃的几支势力的兴衰过程，见表 ３：

表 ３　 龙南、安远县周边主要民变势力兴衰

贼巢 势力 首领 出身承袭 招抚政策 覆亡及时间

大帽山
双桥何氏
（安远） 何积玉 大帽山降贼 双桥巡检司土巡检 据城叛业被杀（１５１５）

浰头
浰头池氏
（龙川） 池仲容 稔恶者盖几尽（１５１８）

三巢

岑岗李氏
（和平）

李鉴 池仲容之支薮 抚取羁縻

李文彪 李鉴子

江月照 文彪婿 缚月照道伏毒死（１５８６）

下历赖氏
（龙南） 赖清规 为县里老 自杀（１５６６）

高砂谢氏
（龙南）

谢碧 给义民冠带 被李鉴杀（１５５１）

谢允樟 千长 悔罪自缚（１５６１）

黄乡
黄乡叶氏
（安远）

叶芳 大帽山胁从 安插余党叶芳于黄乡

叶廷春 叶芳兄 芳死，廷春代领其众 缚春父子磔于市（１５４２）

叶金 以叶金为千长

叶楷 叶芳孙 楷与妻俱焚死（１５７５）

　 　 资料来源：曾敏、刘承源点读，刘松校对：天启《重修虔台志》第 ５３、５５、７５、９９、１９４ 页；刘敏点读，刘松校对：嘉靖

《虔台续志》第 １６８ 页；王世贞：《平岑岗寇记》，康熙《广东通志》卷 ２７《艺文》，康熙三十六年刻本，第 ６９７ｂ 页；徐上：
《督师吴公平定三巢纪略》，乾隆《龙南县志》卷 ２５《艺文》，乾隆十七年刻本，第 １６ａ 页；同治《定南厅志》卷 ５《人
物》，同治十一年刻本，第 １１ａ 页；天启《赣州府志》卷 １８《记事志》，顺治十七年刻本，第 ３４ｂ 页。

从表 ３ 可知，除“三巢”的赖清规有“里老”身份外，其他各种势力都是因为官府的招抚而得以

“割据”一方，不同首领结局大相径庭，反映不同时期官府政策的变动，但总体趋势是越往后官府的

态度越趋严厉。
（二）“巢贼”招抚与征调代役

所谓“巢贼”势力，在官方层面也有不同称呼，作乱时被贬为“贼”，归降时被称为“新民”。 望文

生义，或许会理解为新归化的“化外之民”。 追溯史料，却发现官员口中的新民更多是指“自新之

民”。 如大帽山诸巢被剿灭后官员曾奏报“悉尊朝廷恩例，许其自新归农”。⑤ 他们是否真的是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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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天启《赣州府志》卷 １８《郡事》，顺治十七年刻本，第 ３４ｂ 页。
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二）卷 １０《奏疏二·立崇义县治疏》，中华书局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４２６ 页。
李仁渊：《畲民之间：帝国晚期中国东南山区的国家治理与族群分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２０２０ 年第 ９１ 本第

１ 分。
刘敏点读，刘松校对：嘉靖《虔台续志》卷 １《舆图》，江西高校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９ 页。
刘敏点读，刘松校对：嘉靖《虔台续志》卷 ２《纪事一》，第 ７１ 页。



所宣称的外来者？ 这一点可以从官府的招抚政策中得到解答。
首先，官府准予降者改过自新，所确立的善后措施是“化盗为良，安插故土，使复耕种”。① 如在

安远县“有安远人杜柏，素以武健拥众自雄。 王守仁督虔时招之，荣以冠带，安插其众二千人于县百

里外，号新民”。② 如在龙南县，则有“进剿下历贼首赖清规等……其被掳男妇，当即审明释放，牛马

遵即给赏有功兵士，招回复业新民，会同同知李多祚、龚有成量给田土安插，造册缴报”。③

第二，官府加封降者首领。 弘治九年（１４９６），首任南赣总督金泽上陈：“虽有义官、老人、总甲

把守，缘无官职，人心不服，乞设土巡检统领土兵。”④如表 ３ 中大帽山残党何积玉就因为主动投降并

配合而被加封为安远双桥土巡检；龙南也有下历土巡检一职。⑤ 加封土官的举动更说明了“贼首”首
领的本土属性———他们并不是无根的外来者，而是多年扎根境域内的势力首领。 在官府鞭长莫及

的地方，“巢贼”势力主导了地方秩序，如黄乡“村落四布，盖叶氏所凭陵窟宅也”。⑥ 在田野中，学者

们发现民间信仰中本地人对于黄乡叶氏的虔信，与文献中对其杀人掳掠的污名化记载大相径庭，足
以佐证。⑦

上述两者综合，即洪武“周三官之乱”后，本地脱离了册籍的人民与外来移民形成作乱的“流
贼”，但是在官府的默许和推动下，部分人被招抚安插，围绕在官府认可的首领身边形成了势力集

团，并长期存在，割据一方。 但是，明代中期大量的“民变”说明官府认为新民并没有完全安分，还会

作乱转化为“巢贼”。 则官府的招抚是否有效，且意欲何为？
实际上，这种招抚政策是为了拉拢一批巢贼集团，成为官府可控制的武装，打击其他的贼寇。

在南赣地区极低的赋役水平下，他们用征调代役的方式为官府服务，用这种不牢固的合作方式弥补

本地赋役征收上的缺失。
这种模式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迹可循。 与南赣类似，明代广东高州府也出现过一群“化外之

民”。 康熙《电白县志》中有详细描写：
按诸山猺即广西土兵也，明成化年间，因见电白土地肥饶，相率而来。 明知府孔镛绥而抚

之，蠲其差役，以备征调，非恶猺也。 依山而居，斩山而食，所谓刀耕火种者是已。 亦有佃耕民

田而纳租者，亦有买田附籍者，然迁徙不常，逐山而居，有大经剿则调以为兵，无事则不役。 买

田者亦编其粮而不编其丁，伹其性蠢愚质憨，畏惧官府，人多侮之而已。⑧

招抚之后，这些广西山猺的一部分自行垦山，刀耕火种，不交田赋，没有差役，但他们皆有被国

家征调服兵役的义务。 另一部分或佃耕民田，或买田附籍，佃田者与买田者都不可能迁徙不常，而
佃田者仍有被国家征调服兵役的义务，但买田附籍者只需交纳田赋，不服徭役。 以本文的标准来

看，尽管“山猺”被污名化，但实际上已经在“化内”。
这套征调代役的模式是如何应用在南赣地区的？ 王守仁巡抚南赣时，就已经接触到了成为国

家雇佣兵的狼兵，但并不满意，他说：
议者以南、赣诸处之贼，连络数郡，蟠据四省，非奏调狼兵，大举夹攻，恐不足以扫荡巢穴，

是固一说也。 然臣以为狼兵之调，非独所费不赀，兼其所过残掠，不下于盗……臣亦近拣南、赣
之精锐，得二千有余，部勒操演，略有可观。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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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点读，刘松校对：嘉靖《虔台续志》卷 ５《纪事四》，第 １７０ 页。
同治《赣州府志》卷 ３２《武事》，同治十二年刻本，第 ４０ｂ 页。
张翀：《平下历疏》，乾隆《龙南县志》卷 ２２《艺文》，乾隆十七年刻本，第 ７ｂ 页。
曾敏、刘承源点读，刘松校对：天启《重修虔台志》卷 ４《事纪一》，第 ４７ 页。
《会典》载：“下历巡检司旧为土巡检，嘉靖十三年改设流官。”参见《大明会典》卷 １３８《兵部二十一·官津一》，明万历内府

刻本。
赵秉忠：《江西舆地图说》，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４６ 页。
许怀林：《客家社会历史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３６１ 页。
康熙《电白县志》卷 ３《兵防》，康熙十二年增修本，第 ７９ａ 页。
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二）》卷 ９《别录一·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第 ３７７ 页。



王守仁认为，调动广西兵耗费巨大，且狼兵残暴，因此，他并不愿意在平乱时用狼兵。 王守仁的

方案是操练南赣本地的军队。
事实上，官军羸弱不堪，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正月王守仁到任后不久就已见识，在与兵部尚书王

琼的书信中，他感慨“南赣素无纪律之兵，见贼不奔，亦已难矣；况敢暮夜扑剿，奔呼追击？”①于是依

靠本地军队的努力就寄托在了被招抚的新民身上。 当年七月二十七日，王守仁采纳兵备佥事王大

用的意见：“所属向化徭人，既已革心，当能效力。 若使统驭得宜，亦与官兵何异？ 仰该道即将向化

徭民悉行查出，选委胆略谙晓徭情属官，起集分统，量加犒赏，使知激励。”②

作乱“流贼”被剿灭后，部分人被招抚为新民，这并非王守仁原创，但是他在任期间将新民打造

成南赣的“山猺狼兵”，与狼兵一样，建立征调代役的合作模式。 王守仁任上将这种模式推行南赣，
并和招抚的新民首领建立了良好关系，比如后来割据安远县的叶氏集团，其首领叶芳“来随帐下奋

勇杀贼，效劳最多”，在宁藩之乱时“坚辞贼贿，一闻本爵起调牌到，当即统领曾德礼等及部下兵众，
昼夜赶来，远赴国难”。 而官府对效忠的新民的回馈则是奏请封官，并允许其割据一方，还主动参与

调和不同势力之间的矛盾纠纷。③

所以说，“流贼”非流，“新民”不新。 “化外之民”实则是明初动乱与重建赋役平衡过程中脱离

了政府册籍的百姓，依附地方强人形成大大小小的势力，并不断吸收来自闽粤的新移民。 他们用征

调代役的方式与官府建立合作，被默许割据一方。 然而，在华南学者的论述里，“化外之民”是所谓

的蛮夷吸收了脱离册籍的逋逃之民④，似乎本末倒置。
（三）赋役失衡与化民为贼

明代中期，南赣地区形成了在籍编户、寄庄吉民、“巢贼”集团三类人群的对峙，后两者导致了本

地赋与役的流失，成化催科之后达成的赋役均衡遭到冲击。 为了维护均衡，官府“化民为贼”，主要

通过剿灭常年割据的“巢贼”势力来重建纳税田赋和派役人口。
赋役失衡包括赋与役两方面。 役的失衡主要是因为赣中移民脱籍逃役。 前文提及，明初动乱

后，由于受到赣中的高田亩饱和度的推动，以及赣南的低田亩饱和度的拉扯，形成了移民流动。 他

们大多来自吉安府的万安县与泰和县，却置身于赣南黄册户籍之外。 清初时兴国知县张尚瑗在反

思明代制度的失败时说：“岭峤四冲，土著少而客籍多。 民俗买田则立户，立户则充役，侨寓流移，襁
负担簦，春来秋去，著之以名籍，惴惴乎有征徭差雇之事。” ⑤说明只要得以脱离户籍，便可以摆脱官

府的徭役系统。 吉安民人进入之后，他们或佃耕，或置业，自然会与当地的田赋发生关系，但是因为

没有被编入户籍里甲，则不需承担徭役。
于是，差役负担被摊派到了依然在籍的土著编民身上，出现了极其不平等的赋役负担。 曾任龙

南知县的张先登也指出：“（逃役者）名未登籍，身外冒免多丁，而别户余粮，复收诡寄，是一丁而又

占四丁之役。 其为不均不安，当何如者？”⑥因为诡寄等原因，导致一部分人没有被纳入龙南的册籍

中，以至于许多丁口没有被派役，而这些徭役就落到了仍在籍者头上，甚至达到一丁承担四丁之役。
田赋的失衡则归咎于“巢贼”。 明人称：“自上世以来，弗输税县官。”⑦在王守仁巡抚南赣时，认

为已是“处处山田尽入畲，可怜黎庶半无家”，而地方官员要做的就是“兴师正为民痍甚，陟险宁辞

鸟道斜”。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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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束南、查明昊辑编《王阳明全集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５６８ 页。
景束南、查明昊辑编《王阳明全集补编》，第 ３２８ 页。 因涉及文中究竟是“徭人”还是“猺人”，我们采用国家图书馆藏《阳明

先生别录》明嘉靖刻本核对，确定原文为“徭人”。
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二）卷 １８《别录十·牌谕安远县旧从征义官叶芳等》，第 ７５５ 页。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第 １０１—１０２ 页。
吴江，张尚瑗辑《潋水志林》，兴国县地方志办公室，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２６ 页。
张先登：《覆户书》，乾隆《龙南县志》卷 ２５《艺文》，第 １１ａ 页。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 ２，《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４３６ 册，第 １８８ 页。
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三）卷 ２０《外集二·桶冈和邢太守韵二首》，第 ８９２ 页。



正德年间，自然灾害导致赋役大量损失，标志着赋役平衡的彻底破坏，官民互动发生转变，官员

趋于采用严厉的剿灭政策。 乾隆《龙南县志》转引府志的记载称：“正德八年春至秋，大疫，民死亡

过半。”①损失或许有所夸大，但南赣地区一定损失了近半赋役来源，于是完成税额的任务指标又成

为地方官员的噩梦。 官员若是选择恤民，则要想方设法削减赋役指标，但会面临仕途风险；官员若

是选择仕途，则要想方设法找寻新的人口来代替死去或逃匿者，以承担不变的赋役额。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在他们急于修补失衡的赋役体系的同时，“巢贼”势力的存在令他们感到不

安。 《明世宗实录》称：“龙南、信丰、安远诸县叛图业已蚕食过半，一应钱粮词讼，有司不敢诘问。”②

地方政府似乎被严重渗透，“或充千百长，或为吏书门皂，悉其腹心耳目，透漏机密”。③ 相比较之下，
处理诡寄逃役的吉安民众，问题则简单得多。 这一群体的问题将在后来的万历土地清丈和一条鞭

法推行中得到很好的解决。
明中期对“民变”的剿灭过程，前人研究已经备述详尽，不再赘言。 但是这一过程中官员如何建

构“民变”，仍值得讨论。
例如，正德十二年平定三浰，巡抚王守仁“阴使人分召邻贼诸县被贼害者，皆诣军门计事”。 于

是，与池仲容素有嫌隙的首领卢珂、郑志高等出来“控告”池仲容僭号设官，并呈上伪授卢珂等官爵

“金龙霸王”的印信文书。 王守仁明知卢珂等与池氏有仇而“造此不根之言，乘机诬陷”，却利用此

控告，联合其他的新民集团将其一举歼灭。④

又如，嘉靖三十六年平定三巢，龙南县民容欢、王凤阳等举报“逆贼李文彪僭称岑王，谢允樟、赖
清规等僭称二王、三王”，⑤也成为了官府征剿的合法性理由。 同样巧合的是，作为举报者之一的王

凤阳，在其他史料中却被记载为与三巢平起平坐的汶龙“贼首”。⑥

可以看出，官员们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僭越的罪状来赋予剿灭行动的合法性，而“贼首”们是否

真的僭越并不重要。 池仲容被剿灭之后果真搜查出了印信旗袍。 然而，三巢集团覆灭之后，朝廷调

查的结果却是“僭窃事情，勘无实迹”。⑦

上文所述，在王守仁时代，他能够和部分势力达成合作，歼灭不愿屈服的势力。 但是，随着赋役

失衡加剧和“巢贼”势力越发壮大，后来的地方官员越来越不能容忍这些势力。 例如，万历年间赣州

知府叶梦熊曾通牒盘踞黄乡的叶氏集团：“今能从籍为编户乎？ 不则移尔巢穴！”⑧从此拉开了叶氏

覆灭的序幕。
（四）战后收编

当“贼”问题彻底解决之后，他们原来占有的田亩和人口，就成了所在地政府接收的战利品，被
用来补充流失的赋役。

战后被收编的田亩与人口数量究竟几何？ 以安远为例，地方志对黄乡叶氏的描述为：“赣州黄

乡贼叶楷，沿袭五世，据地三百余里，界连三省。”⑨战后，叶氏控制的田亩被尽数没收入官。 关于田

亩数量，明人谈迁认为，“有田十八万亩”。 这一误读影响了后人对于“民变”势力规模的判断。
《明神宗实录》有以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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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龙南县志》卷 ２１《祥异》，第 ３ａ 页。 县志称转引自府志，但查现存府志未见。
《明世宗实录》卷 ５６１“嘉靖四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条，第 ８９９７ 页。
《明世宗实录》卷 ４９５“嘉靖四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条，第 ８２１０ 页。
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三）卷 １１《别录三·奏疏三·浰头捷音疏》，第 ４３８—４４１ 页。
柯亚莉校点《吴百朋集》卷 ６《乞剿逆贼称王急救地方大患疏》，中华书局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９２ 页。
张翀：《平下历疏》，乾隆《龙南县志》卷 ２２《艺文》，第 ７ｂ 页。
杨博：《复巡抚南赣侍郎陆稳等议剿抚三巢剧贼疏》，《杨襄毅公本兵疏议》卷 １０，张志江点校《杨博奏疏集》，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７９５ 页。
万历《广东通志》卷 ３８《郡县志二十五·惠州府》，万历三十年刻本，第 ４７ａ 页。
同治《赣县志》卷 ２７《名宦》，同治十一年刻本，第 ６１ｂ 页。
谈迁著，张宗祥点校《国榷》卷 ６９《丙子万历四年三月甲午朔》，中华书局 １９５８ 年版，第 ４２８５ 页。



户部覆南赣巡抚江一麟题：叶贼没官田二十七万把，查核止一十八万把，内二万九千系攘

夺民产，当除豁。 其在广东龙川县界者，既属辽远，且动称占夺，若欲尽追，恐致他虞。 乞免原

报数三分之一，仍于变卖严氏产银内动支九千八百四十两为建筑新县费。①

对于此段文字的正确理解应该是，户部经过核查，认为巡抚江一麟上报的没收官田数为 ２７ 万

把，但部分是被侵占的民产，部分位于龙川县界内，最终被安远县没收并成为后来长宁县一部分的

只有 １８ 万把。 乾隆《长宁县志》恰好有官田数的明确记载：
黄乡堡官田一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五把，南厢西厢官田二万二千七百一十八把，北厢官田

六千三百三十五把，腰古堡官田五千五百三十三把，东厢官田三千五百一十八把，滋溪堡官田

一千八百五十六把，项山保官田八十五把，三标堡官田二千三百九十把……学田三千九百七十

二把。②

将上述各项相加得到 １８３ ９７３ 把，与户部奏报数据吻合，应该无疑。 但问题在于，“把”并非是

常用的计数单位，而是地方约定俗成的算法，即用插秧把数来大致描述一个范围。 康熙《万载县志》
记录了所属学田的“把”与“亩”的转换关系，详见表 ４：

表 ４　 袁州府万载县学田把数与亩数的关系

土名 把数 亩数 把亩兑换 土名 把数 亩数 把亩兑换

徐家塘 ２ ０００ ９６． ７７ ２０． ６７ 徐家塘 ２１０ １０． ２４ ２０． ５１

东关外 １２０ ４． ７２ ２５． ４２ 石塘 ３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３０． ００

泉陂院 ５０ １． ９８ ２５． ２５ 清水塘 ３００ １４． ３５ ２０． ９１

烟塘 ３３５ ９． ８８ ３３． ９１ 栈下 ３００ １４． ３５ ２０． ９１

蓝田 ４００ １９． ８７ ２０． １３ 后塘 ４００ １７． ９４ ２２． ３０

新田 ４３０ １３． ２５ ３２． ４５ 白水 ３ ９００ ２１８． ６７ １７． ８４

花塘 ４７０ ２１． ９０ ２１． ４６ 梅源 ３００ １７． ９４ １６． ７２

　 　 资料来源：康熙《万载县志》卷 ５《文事》。

把、亩的兑换比值受田地肥力影响。 万载县的把、亩兑换比值大致在 １６． ７２—３３． ９１ 把 ／亩之

间，求得把、亩兑换的平均值为 ２３． ４３ 把 ／亩。 如此，１８３ ９７２ 把只能折合为 ７ ８５２ 亩，与谈迁所言相

差甚远。
另一个证明来自毛泽东的《寻乌调查》。 毛泽东考察了寻乌县（明代长宁县）民国年间从清代

所继承的官田数量：
每两忙银折成大洋三元二角四分，（地租）约计每石谷田完大洋二分……官租。 篁乡全区，

三标区一部分，城区也有一点，名曰“官田”。 政府收官租不收地丁，共计九百四十多两，较之地

丁贵得八九倍，大概每石谷田要完小洋二毛。 为什么有这种官田呢？ 明朝篁乡出了个“霸王”，
名叫叶楷，盘据篁乡多年，与明朝皇帝作对，皇帝用计把他剿平，把所有篁乡全区叶楷管辖地方

的田地充公，名曰官田，禁止买卖，只能用佃户与佃户之间转移田地的名义，叫做“顶退”。 三标

官田的来历与篁乡相同，那里曾为叶楷部属占据过。③

长宁县官租 ９４０ 余两，以 ９４５ 两计，每两折算银元 ３． ２４ 元，即为 ３ ０６１． ８ 元。 而官租科则是每

石亩产征 ０． ２ 元，即长宁官田的总产出是 １５ ３０９ 石。 据新修地方志，１９４９ 年寻乌县耕地平均亩产

稻谷 ３０９ 斤 ，约为 ２． ３８ 石。 那么 １５ ３０９ 石即为 ６ ４３２． ４ 亩耕地的产量。④

可以推断被没收入官的田亩数在 ６ ４３２—７ ８５２ 亩之间，从生计角度考量，以人均占有耕地 ４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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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实录》卷 ５４“万历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条，第 １２６８ 页。
乾隆《长宁县志》卷 ３《田赋》，乾隆十四年刻本，第 ５ａ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２１９—２２０ 页。
寻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寻乌县志》，第 ７５ 页。



为准，那么这些土地大致能够供养的人口仅在 １ ６０８—１ ９６３ 人之间。
龙南三巢势力大致与黄乡同期覆亡。 在表 ３ 吴百朋任内，高砂贼巢谢氏集团投降，下历贼巢赖

氏集团被剿灭。 吴百朋称：“今文彪协从广东和平三坛、乌虎等处千家，谢允樟、赖清规现今协从安

远大石、小石、伯洪及本县横江等处万数。”谢氏集团、赖氏集团部属万余，后高砂投降，“查江西高沙

谢允樟合徐仁标等，徒党不满五六百人……今见大兵四合，妻、子在途，早暮啼哭，畏惧追剿，节令心

腹贼党恳乞求招”。① 到投降之时，谢氏集团被招抚不过五六百人，与上文中的“万数”相差极大。
岑岗贼巢坚持到万历年间覆亡。 王世贞曾著碑文称：“俘斩二百四十有奇，余坠崖堑死者不可胜数。
捕胁从千五百人，皆释弗诛，没贼田几五千亩，以予屯卒。”②以人均占有耕地 ４ 亩为准，没官田所能

供养的人口为 １ ２５０，与投降人数接近。
然而，在地方官员的口径中，“化外之民”势力规模庞大，如黄乡叶氏，地方志称其军队“有众七

千，分为七哨”，③其属民“党与二三万人”，④与上文数据相差甚远。 有两种解释，第一，官员的说法

是假的，真正“无法无天”的所谓“化外之民”着实有限，官员在化民为贼的过程中有所夸大，一旦官

方决心剿灭，他们其实毫无招架之力。 第二，官员的说法是真的，他们的部众真的达到数万之众，但
是战后收编归户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依附巢贼集团的真正的外来流民，那么这些势力的主体就并

非“化外之民”。 无论哪种说法，南赣的巢贼事实上在“化内”而非“化外”。
（五）小结

在本节，我们提出明代中期南赣地区主要有三大人群：在籍编户、寄庄吉民、巢贼集团。 其中，
关于吉安府迁来的寄庄移民，本文以兴国为例，已有说明。

接着是在籍编户，从表 １、表 ２ 可知，在籍田亩和人口都处于极低水平。 用前文计算田亩饱和度

的方法，算得田赋稳定下来后的成化十八年田亩饱和度仅 ２． ７％ ，但此时的田亩饱和度已经不代表

真实的土地开发情况，而反映官方册籍中的纳税田亩与真实田亩相差甚远，也说明地方政府对本地

田赋并不在意，这是否意味着安远县大部分人都是不交税不服役的“化外之民”呢？
事实并非如此。 这是因为官府用征调代役的方式弥补回来了，历代南赣巡抚发展出与巢贼的

合作模式，即政府允许巢贼以听招新民的身份割据，与同一时期的广西狼兵一样以征调代役。 这在

本文的定义中实属“化内”。 实际上，真正的“化外之民”，只是依附于巢贼集团的少数外省流民，但
数量有限。

从官府角度看，巢贼集团又承担了哪些田赋关系？ 例如，王守仁在处理三浰势力的缴获田产

时，提出的原则是：
清查浰头、岑冈等处田土，除良民产业被贼占耕者照数给主外，中间有典与新民，得受价银

者，量追价银一半入官，其田给还管业；其余同途上盗田土，尽数归官，卖价以助筑修城池官廨

之用。⑤

所谓“占耕”只是正常的田地买卖，其中包括田面的转让。 田面退还给田底主，田底主所得银价

之一半没收入官。 “盗田土”则应理解为自行开垦的新地，尽数归官。 据此可以推想，黄乡叶氏覆灭

时没官的 １８ 万把田，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不缴田赋的新开垦田地，而大量的巢贼部属其实是依靠或

买、或典、或佃所得田亩耕活。
至此小结如下：其一，官员认为“流贼”部属众多，不赋不役，存在明显的误读；其二，“流贼”“巢

贼”必须界定清楚。 明中后期“民变”中被剿灭的主要是长期割据的“巢贼”，但这是以前官府招抚

的结果。 他们既不“流”，也非“贼”，难以称之为“流贼”；其三，“巢贼”集团中的农民依靠买田、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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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亚莉校点《吴百朋集》卷 ６《乞剿逆贼称王急救地方大患疏》，第 ２９１ 页；卷 ７《地方贼情疏》，第 ３５８ 页。
王世贞：《御史大夫吴公平岑岗猺蛮碑》，《弇州续稿》卷 １３５，万历刻本。
同治《赣州府志》卷 ３２《武事》，同治十二年刻本，第 ４２ａ 页。
江一麟：《平黄乡疏》，同治《赣州府志》卷 ６９《艺文志·文》，第 ５ｂ 页。
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三）卷 １１《奏疏三·添设和平县治疏》，第 ４５０ 页。



田与佃田，以及少量开垦新田来供养自身，理所当然缴纳田赋，并且以服役听调取代徭役，实在“化
内”；其四，在明中后期南赣赋役受到剧烈冲击，地方官员为了重建平衡，化“新民”为“流贼”，制造

“民变”，目的是通过剿灭他们来填补赋役之空缺。

结　 　 论

洪武年间，南赣地区因为动乱受到巨大破坏，原有的赋役平衡体系随之崩解，龙南、安远两县在

官府招民政策和极低田亩饱和度的吸引下，形成移民拉力，人口迁入。 伴随着秩序恢复，官员们着

手重建赋役平衡，经过永乐年的冒进失败和成化年的政策斗争之后，辗转建立起了新的赋役平衡，
实现了从洪武赋役体系向成化赋役体系的过渡。 成化以后，在考绩制度的压力下，守住成化赋役平

衡成为了地方官员的执政目标之一。 明代中后期，赋役平衡受到剧烈冲击，于是官员们开始对境域

内以前招抚的“新民”下手，将这些多年来一直缴纳田赋，为官府服役听调的势力建构为无法无天的

“化外之民”。 地方官员通过制造“民变”，对其进行剿灭与收编，用掠夺来填补赋役空缺，守护赋役

平衡。
在上引曹树基的研究中，他通过对闽赣粤三省毗邻区的长汀、永福、信丰、兴宁、永安五县的研

究，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地区被称为“化外之民”的人实则是一群交纳田赋却不派役的移民，称之为

“赋口”。 然而，通过对南赣两县的具体讨论，却发现情况更为复杂，除了土著与上述人群外，还存在

所谓的“巢贼”集团，他们是交田赋、不派役的“化内之民”与不交田赋、不派役的真正“化外之民”的
集合体。 此群体诞生于地方官员平定动乱后的招抚政策下，又覆灭于地方官员重建赋役平衡的努

力中。
比较南赣与曹文研究的三省五县，最大的区别在于，两者在明初动乱时受冲击的程度不同。 洪

武二十六年各县田亩饱和度，信丰为 ７． １％ ，兴宁县有 １６． ２％ ，而南赣两县只有 ０． １５％和 ０． ４％ ，存
在数十倍的差异，或许这就是导致乱后恢复时两者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 南赣两县几乎覆灭

殆尽，重建后的管理难度与官员招抚心切可想而知。 所以，脱离了册籍的割据势力被政府容忍，而
真正的化外之民得以流入并实现合流成为“巢贼”集团的一部分。

由此来看，交田赋、不派役的“化内之民”才是明中后期动乱的主力，而不交田赋、不派役的“化
外之民”只是动乱人群的附庸。 从整体上说，明代中叶的“民变”与镇抚，实则是一场“化民为贼”的
游戏。

（责任编辑：胡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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